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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DA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維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Incorporated in the Cayman Islands with limited liability) 

(Stock Code: 3331) 

 (“本公司”) 

 

策略發展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成員  

 

1.1 委員會成員包括本公司四位董事(Jan Christer JOHANSSON 先生、Johann 

Christoph MICHALSKI先生、董義平先生、李潔琳女士及謝鉉安先生)。  

 

1.2 只有委員會成員有權出席委員會會議。惟其他人士如其他董事及外聘問

可獲邀于適當時以適當方式出席任何會議的全部或部份議程。  

 

1.3 委員會主席為 Jan Christer JOHANSSON 先生。  

 

1.4 已退出本公司的委員會成員將即時及自動不再為委員會成員。  

   

  

2. 秘書  

   

2.1 本公司秘書須擔任委員會秘書。  

   

3. 會議次數  

   

3.1 委員會每季度或在主席認為必要時召開會議。如主席未能出席，執行委員

會其餘成員應選出一人擔任該會議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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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會議通告  

   

4.1 委員會會議由委員會主席或秘書召集舉行。  

 

4.2 除非委員會全體成員放棄要求，每次確定地點、時間及日期的會議通告連

同討論事項的議程須至少在會議日期的一天前送予委員會的每一位成員。

會議文件須同時送交委員會成員及其他合適的列席者。  

  

5. 會議程式  

   

5.1 委員會所須處理事項的法定人數為兩名。適當地召開而出席人數達到法

定人數的委員會會議將有能力行使全部或任何賦予委員會或委員會可行

使的授權、職權及酌情權。  

 

5.2 於委員會任何會議提出的決議案須經出席的委員會成員的大多數表決通

過。若票數均等，委員會主席可投決定性一票。  

 

5.3 委員會的會議及議事程式將受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所載關於規管董事會

會議及議事程式的條文所規管，惟本職權範圍所述者除外。  

 

5.4 在符合經不時修訂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及適用法律及條例的規限下，除身處香港境外或因健康欠佳或殘疾

而暫時未能行事的委員會成員外，經由所有當時的委員會成員（或彼等

的替任董事）簽署附加或附隨董事會會議紀錄簿的書面備忘錄將（只要

彼等構成法定人數）為有效及具有效力，猶如該決議案已於正式召開及

舉行的委員會會議上通過。  

   

6. 會議紀錄  

 

6.1 秘書須將所有委員會會議的程式及決議案記入會議紀錄，包括參與和出

席會議人士的姓名。  

 

6.2 委員會的會議紀錄應在會議後一段合理時間內儘快送予委員會所有成員

傳閱及呈交董事會以於定期董事會會議上追認。  

   

7. 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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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委員會獲董事會授權進行以下事項： 

 

(a) 於職責範圍內審閱任何事項。 

   

8. 職責  

   

(a) 對公司中長期發展戰略和重大投資決策進行研究並提出建議； 

 

(b) 對公司的戰略計畫的實施情況進行監督； 

 

(c) 對影響公司長遠發展的其他重大事項如投資項目、收購重組項目、重大品

牌策略等， 進行研究並提出建議； 

 

(d) 董事會授予的其他職責。  


